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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SP/8/Res.2 号决议 

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在第八次全会上以协商一致通过 

ICC-ASP/8/Res.2 号决议  
合作 

缔约国大会， 

强调各国、国际和区域组织进行有效和全面合作及援助的重要性，以使法院能

够适当地完成其使命， 

忆及大会在其第七届会议上鼓励主席团与法院紧密协调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工

作并向大会第八届会议报告；1  

注意到 法院关于合作问题的报告； 

1. 忆及 2007 年 12 月 14 日第六届会议通过的加强国际刑事法院和缔约国大会的决

议，并特别鼓励 缔约国主要通过执行本决议附件 II 中的各项决议，继续加强它们与

法院的合作； 

2. 鼓励各国起诉当局就起诉国际犯罪进行合作并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 

3. 鼓励法院继续 为加强与各国、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的合作做出努力，并

忆及 有效的合作对法院开展其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4. 赞赏法院和联合国为加强其合作及促进全面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间关

系协定》所做的努力； 

5. 对秘书长为加强联合国与法院之间的合作而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6. 赞赏地看到 法院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在继续，为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审判提供

场所，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间关系协定》框架内的几项补充安排即是证

明； 

7. 欢迎执行《国际刑事法院与欧洲联盟间关于合作和援助的协定》，以及法院和

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他协定，鼓励 法院早日缔结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协定，并请 其他有

关区域组织考虑与法院缔结这样的协定； 

8. 呼吁有法院派驻人员的所有国家以及这样的人员可能依靠的所有其他各方，确

保法院人员的安全，防止对他们的袭击，并提供旨在协助其工作和完成其任务的合

作和司法协助； 

                                                 
1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2008年11月14日至22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出版物，ICC-ASP/7/20)，第 I 卷，第 III 部分，ICC-ASP/7/Res.3 号决议，第 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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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认记者、媒体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士在向国际社会宣传法院活动方面所发挥的

关键作用，并强调 各国和武装冲突各方有必要将这些人作为平民加以保护，条件是

他们享有国际人权法规定的这样的地位； 

10. 注意到国际组织和机构及其他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国际刑事司法方面

和向法院提供支持方面正在开展的活动； 

11. 指出政府间合作措施如司法快速反应机制，在得到请求且法律上可行时可以通

过快速确认、收集和保存与国际法规定的犯罪有关的、最容易受损的资料来支持有

效地实施国际刑事司法方面可能做出的贡献，包括国际人道主义真相调查委员会和

其他类似机构； 

12. 还注意到“司法迅速反应”作为支持国际刑事司法在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中发

挥更有效作用的一种政府间合作机制，业已初步准备就绪，这是因为已经建立了一

种备用专业知识机制，以协助迅速确认、收集和保护相关国际法界定的犯罪的信

息，同时还注意到 这一机制的继续发展和可运作性； 

13. 强调缔约国和具有相关义务的国家有必要履行其义务，在以下方面与法院合

作：保存和提供证据、分享信息、确保逮捕和向法院移交已下令要逮捕的人以及保

护被害人和证人，并特别鼓励各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酌情在其各自为

此目的进行的努力中加强对法院的支持； 

14. 鼓励 缔约国继续为法院和与法院的合作提供外交和政治支持； 

15. 呼吁各国特别是在证人保护措施方面，包括转移证人，在被害人、其家属和因

证人做证而面临危险的其他人的保护措施方面及执行判决方面与法院做出安排； 

16. 要求主席团任命一名新的缔约国大会合作问题召集人，时间为两年，并进一步

建议，通过与缔约国、法院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磋商以及通过与其它有关国家和有

关组织的联系，将下列问题作为重点事项予以解决： 

a) 探讨各种方法，继续加强公众和外交上对法院的支持； 

b) 探讨继续加强落实法院裁决的方法； 

c) 对《罗马规约》没有专门列出但法院履行职能所必须的其它援助方式进行

评估； 

d) 制订一个行动框架，以便依照《罗马规约》第 88 条而制定的国家法规得以

通过，其中可以包括建立一种机制来收集缔约国在实施法规方面的记录和最佳做

法； 

e) 促进达成保护或转移证人的协议或其它安排，以及其它的方式，如三方协

议和/或协助达成地方或区域保护被害人或证人协议，包括适当考虑其它国际司法机

构结束工作的战略； 

f) 为提供技术援助探讨与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合作的方法，以便在有情势的国

家建立国家保护计划并对此进行检查； 

g) 探讨有助于使用新型证据，包括财务信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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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探讨法院是否有可能就《罗马规约》第 60 条第 2 款规定的暂时释放问题与

缔约国签署协议或做出其它安排，包括法院是否有可能与缔约国就此问题签署协

议； 

i) 促进达成关于执行判刑的协议或其它安排，包括与缔约国签定三方协定的

可能性，这些缔约国愿意考虑资助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对罪犯执行判刑的请求，或

者与协助执行判刑的有关国际或区域组织签定协议的可能性； 

j) 探索在法院、各国以及在更广阔的法制领域工作的多边组织之间协同努

力，以便能够加强国内起诉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严重犯罪的能力； 

k) 就合作问题为审查会议做准备，如研究如何才能利用 2007 年主席团关于合

作问题的报告、2 2009 年法院关于合作问题的报告以及本决议的执行来进行“盘

点”； 

17. 鼓励主席团继续与法院密切协调就合作问题开展工作，包括确定在合作和援助

领域需要充分探索的其它具体问题，要求主席团在大会第九届会议期间向缔约国大

会报告重大进展情况，并进一步要求法院在审查会议之前向主席团提交一份最新的

关于合作问题的报告，同时向大会第 10 届会议提交一份这样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席团关于合作问题的报告 (ICC-ASP/6/21)。 


